2026年怀远县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活动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推进《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学习宣传贯彻，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法治宣传，根据国家医保局、省、市医保局关于开展2026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工作要求，定于2026年4月组织开展全县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宣传、全域覆盖、务求实效”原则，推动《实施细则》学习入脑入心，规范基金使用行为，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坚持法规培训与警示教育相结合、集中宣传与长期落实相结合，切实抓好《实施细则》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不断提高医保部门监管医保基金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从业人员和参保群众法治意识，引导基金使用各主体主动自律、自省、自警，全面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活动主题

贯彻条例实施细则 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三、具体措施
（一）医保部门内部研学。医保部门要迅速组织学习贯彻《实施细则》，通过集中研学、专题培训等方式，推动全员抓住核心要义、吃透关键条款、把握实践要求，切实做到学深悟透、熟练运用。要紧密结合监管执法实践，同步开展执法业务练兵与实战演练，进一步明晰执法流程、证据固定、处罚裁量等规范标准，确保一线监管人员精准掌握条文、熟练运用新规，全面提升依规监管、精准监管、依法监管的能力水平。

（二）医药机构专题培训。医保部门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实施细则》专题培训，将医药机构负责人、医保办、其他管理科室、医务服务等全岗位人员纳入培训范围，通过现场答疑、互动交流，增进群众对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断强化参保人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意识，提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定点医药机构宣传工作前沿阵地的作用，组织通过机构公众服务号、电子显示屏、内设咨询台、宣传栏等方式配合宣传。
（三）参保群众流动宣讲。各单位要以通俗化、接地气的宣传内容，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等开展线上政策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线下通过“进广场、进社区、进乡镇、进农村”等形式，采取义诊、发放宣传品、展示典型案例等方式，宣传医保法规政策、普及基金安全知识、解读欺诈骗保常见情形与危害，用鲜活案例讲透政策、用典型警示划清红线，引导广大参保群众树立正确医保观念，知政策、守法规、敢监督，自觉做到诚信就医、严守底线，共同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四）医药机构协同配合。以全县定点医药机构为宣传主阵

地，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发挥宣传优势，因地制宜利用电子显示屏、咨询台、宣传栏等开展政策宣传，重点在医院医保经办窗口、门诊大厅和住院部各科室护士站；药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醒目位置，张贴公示宣传海报和宣传标语，播放动漫情景短片，并向就诊患者和来往群众发放医保政策知识手册。
（五）拓宽监督举报渠道。各单位要以宣传月为契机，将《蚌埠市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纳入宣传内容，广泛宣传举报奖励制度，明确举报奖励标准、申领流程。进一步拓宽医保基金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公布举报地址、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组织在经办大厅、医药机构、社区村居、宣传点位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对实名举报且经查证属实的，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兑现奖励，激发群众举报积极性。在核查举报线索过程中发现涉黑涉恶问题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置，常态化推进我县医保领域扫黑除恶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四、工作要求
（一）统筹谋划部署。各单位要深刻认识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贯彻落实《实施细则》、强化医保基金常态化监管的关键举措，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宣传任务。坚持在学习中对照检视、靶向纠治、整改提升，持续推进医保系统学法、守法、用法能力不断提高，确保各项宣传活动有序开展、落地见效、取得实效。可根据宣传工作需要，联合本级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协同推进，促进形成常态化机制，增强综合效应。

（二）把握宣传原则。各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高度重视集中宣传月活动，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立体宣传，发动和引导参保人员、社会各方、新闻媒体等多方参与，不断提升医保部门及经办机构依法依规监督和管理医保基金的能力水平，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群众法治意识。坚持正反结合，既要宣传正面典型、解读法规政策，也要用好反面案例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做到褒扬正向、警示负面同向发力。坚持内外结合，对性质恶劣、屡教不改及突出共性问题，坚决公开曝光、强化震慑；对情节较轻的一般违规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现场指导、恳谈约谈、内部通报等方式，加强教育引导。坚持精准滴灌，针对不同主体、不同违规类型，分类制作典型性、针对性强的警示教育素材，通过精准有力“敲警钟”，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三）加强督导推进。各单位负责组织指导本单位及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实现机构、人员全覆盖，在对定点医药机构开展检查时，要将是否组织《实施细则》学习培训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县医保局将适时组织对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细则》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通报有关情况。切实强化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行业自律意识、参保群众规范使用基金意识、社会公众全民监督意识。

（四）及时总结报告。各单位要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及时总结提炼宣传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做好归纳总结，于2025年5月底前将宣传活动的有关视频、照片、宣传资料及工作总结报送到安监中心安全事务室（22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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